
关于批复柳州市XX委（局）
2021年度部门决算的函

柳州市XX委（局）：
柳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已经批准2021年度柳州市本级决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经审核，现批复你部门2021年度决算。
一、基本收支情况
（一）总收支。2021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4108.33万元，本年支出4108.33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0万元，结余分配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4108.33万元，本年支出4108.33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1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万元，本年收入   万元，本年支出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1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万元，本年收入   万元，本年支出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万元。

二、有关工作要求
（一）本批复文件作为你部门对预算执行有关事项进行调整的依据，调整事项涉及会计处理的应当遵循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
（二）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按现行制度管理，以竣工决算批复数据为准；年度基本建设资金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资金不作为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的依据。
（三）由于批复数以万元为单位，并保留两位小数点，因此，部门决算报表以元为单位自动生成的少量批复数会存在进位尾差。
（四）对部门财政财务管理的意见（视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五）请在15日内向所属单位批复部门决算。
（六）决算公开有关要求
1.公开主体，柳州市本级各部门和单位是部门决算公开的主体，负责本部门的决算公开工作，保证决算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做好决算公开后的说明解释工作。
2.公开时间及形式，请你单位在收到本文后于2022年8月3日之前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单位）的决算。
3.舆论回应，决算公开后，要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及时解释说明，回应社会关切。不公开部门决算的单位，要做好向社会解释的准备工作。对于涉及其他部门的共性问题，要及时与财政部门沟通，妥善回应。
附件：2021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

柳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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